	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碩、博士班
指導教授指導論文同意書

	研究生姓名
	
	學   號
	

	
	
	聯絡手機
	

	期     別
	一、民國        年入學。

二、目前為法律系碩士班（一般生）
_____組______年級。

三、目前為法律系碩士班（在職專班）
_____組______年級。
四、目前為法律系博士班

_____組______年級。
	申請日期
	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

年     月       日

	
	
	實際在學學期數
	已註冊 第 ___________ 學期

是否逾期繳交   □是    □否

	
	
	逾期原因
(得以附件補充說明，未逾期免填)
	

	
	
	繳交資料
	□本校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認列6小時之修課證明。

	
	
	
	由指導老師指定參考資料，例如：
一、歷年選課記錄。

二、論文進度規劃。

	論文題目
	

	同意簽章
	同 意 簽 章
	  職     級
	兼任老師通訊地址 、聯絡電話
	備註

	
	
	  □ 專任
  □ 兼任

□ 教授

□ 副教授

□ 助理教授
	
	

	系 主 任
認可簽章
	

	備    註
	一、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、論文指導費計支要點規定：碩士生論文指導費(不含碩士在職專班及產業研發碩士專班)每位教師每學年以4名為上限（以學生入學年度為計算標準，不分系所，即科法所、法律所及外系所合併計算。）
二、本系碩士學位修業補充規定：本系碩士班甲、乙、丙組每一學年，專任教師新增之指導學生以3 人為限；丁組每一學年，專任教師新增之指導學生以 2 人為限；專任教師每一學年新增之指導學生，總共以4人為限。兼任教師新增之指導學生皆以 2 人為限。但情況特殊經本系所教授會議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三、本系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辦法規定：每一學年，專任教師新增之指導本班研究生以 6 人為限。
四、本系博士班修業規定：本系專任教師每學年新收之指導博士班研究生人數以一人為限，但經教授會議同意者不在此限。
五、配合本校「研究生通識」之執行，自111學年度起入學之本系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、博士班研究生，應於申請指導教授時，提出本校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認列至少6小時之修課證明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辦收件日期：

